
产经 2026年2月11日 星期三06 责任编辑：王连杰 编辑：陈玉蓉 校对：蒋鑫

“盐之有味”公用品牌系列产品探访

2月3日，盐城市2026“盐之有
味”迎新春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盐
都文化艺术中心启幕。夜晚的音
乐厅灯火通明，轻柔的旋律缓缓流
淌，台下座无虚席。这场音乐会由

“盐之有味”冠名，盐城市老干部艺
术团登台献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
场视听盛宴。

走进文化艺术中心，“十三太
保”新春糕点礼盒、盐田雅集、零食
礼包、盐都草莓、翔鸿皮蛋、晓成藕
粉圆、神王麻虾酱……十余种产品
让“盐之有味”盐城特色农产品展
台成为焦点，不少观众路过都会停
下看一眼，有的还拿起品尝。

“来看音乐会，还能吃到家乡
的好东西，太惊喜了。”市民孙女士
手里拿着一颗草莓笑着说，她在品
尝后详细询问购买渠道。“这次特
意准备了约 500 斤‘盐莓 1 号’草
莓，这个品种果肉饱满、清甜多汁，
吃起来一点不腻。”盐都现代农业
产业园负责人董兆付说，“希望大
家吃到草莓，就能想起盐城味道。”

银宝集团作为扎根本土的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始终以
推动农业现代化为己任。作为盐城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盐之有味”
是盐阜大地的深情馈赠，承载着对
家乡土地最质朴的眷恋。农产品与
艺术的相遇，让这个新年音乐会更
有烟火气，也更具家乡特色。

盐城市老干部艺术团乐团团
长黄骏，看着现场的农产品深有感

触。他驻足展台前，端详着每一样
产品，“这些农产品太特别了，它们
都承载着盐城地域文化和农民的
辛勤付出，看着就格外亲切。”他
说，“我们希望通过音乐会这样的
艺术形式，结合家乡优质农产品，
让更多人了解盐城、热爱盐城，让
文化与农业双向赋能，助力家乡发
展。”

音乐会现场，锣鼓唢呐交织出
普天同庆的盛景，民族管弦演奏出
喜悦与欢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二胡齐奏《喜看麦田千层
浪》，这个特意为“盐之有味”量身
打造的节目，一登场便赢得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舞台上，十余位演
奏者身着整齐的服装，端坐成排，
随着指挥手势落下，悠扬的二胡声
慢慢响起，琴弦拨动间满是丰收的
喜悦，仿佛能看到金色麦浪翻滚，
听到田间农民劳作的欢声笑语，充
满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这场音乐会，不仅带来了艺
术享受，也让盐城的味道越传越
远。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带着

“盐之有味”零食礼包离开，脸上
满是笑意。“音乐会是老百姓喜欢
的场合，把农产品摆到这里，既增
添了烟火气，也让大家感受到本
土品牌的温度。未来，我们将继
续推出爆款特色产品、联动市内
外品牌，让‘盐之有味’成为每个
人心中温暖的新年印记。”“盐之
有味”相关负责人表示。

“盐莓1号”草莓 记者 胡国卫 摄

赴音乐之约 品盐城味道
□记者 刘景文

盐城晚报讯 2月6日上午，射阳
港经济开发区组织光明银宝乳业党
支部、益海粮油党支部与射阳港社
区党支部联合开展“党建联建聚合
力 情暖港城迎新春”春节慰问活
动，为辖区困难家庭送上党组织的
关怀与新春祝福。

活动以党建结对共建为纽带，
整合国企、民企与社区三方党组织
力量，采取“集中慰问+上门走访”形
式开展。在射阳港数字化综合服务

中心，党员代表与困难群众亲切交
流，详细了解生活状况与实际困难，
鼓励大家乐观面对生活。随后，党
员代表分组入户，将慰问物资送到
群众手中，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

此次党建共建活动，进一步加
强了跨领域党组织交流互鉴，凝聚
起服务基层、帮扶困难群众的强大
合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有效提
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
和向心力。 朱明娜 许冬冬

射阳港经开区

结对共建暖人心

为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
标合格证管理，落实农产品生产经营
者主体责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业农村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定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
并于2026年2月1日起实施。这标
志着我国农产品将全面启用新版“身
份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
合格证，上市销售的蔬果、畜禽、水产
品等各类食用农产品，均需附带专属
质量安全证明。

一、何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
标合格证？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
证，是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
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
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
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
物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
标等的证明。

二、哪些农产品须持“证”上市？
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

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
以及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
被纳入管理范围，基本涵盖日常饮食
中的农产品。如畜禽中食用的猪、
牛、羊、鸡、鸭、鹅等都需要开具承诺
达标合格证。

三、对农产品生产者有哪些要求？
新规明确要求，农产品生产企业

和合作社应当在农产品产地，按照生
产批次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并保存
至少六个月记录。

农户虽不强制，但鼓励和支持农
户销售农产品时参照办法的要求开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农户主动开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也是自身农产品质
量的保证，也必然得到收购者和消费
者的青睐，从而促进自觉把控产品质
量，形成良性循环。

四、对农产品收购者有哪些要求？
农产品收购者从农产品生产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农产品，要
收取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产品生产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提供承诺达标
合格证的，不得收购。收取的合格证
可以采用拍照、留存原件、留存复印
件或者扫码截屏等方式保存，保存时
间至少六个月。

从农户处收购农产品，如果农户
主动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
质量安全合格证明，农产品收购者也
要收取和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

需要注意的是，收购者即使是从
不同生产者那里收购的农产品，在混
装或分装后销售时，也必须重新开具
新的合格证，承诺混装后的产品质量
安全。

五、网络销售农产品是否需要承
诺达标合格证？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
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的，应当附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同时，鼓励在网
络平台销售页面显著位置展示相关

农产品的承诺达标合格证。
六、承诺达标合格证应当标注哪

些内容？
包括承诺事项、承诺依据和产品

名称、产品数量、产地、开具时间、承
诺主体、联系方式等内容，具体样式
由农业农村部制定。

七、承诺达标合格证必须使用电
子证吗？

不是。只要内容符合规定即可，
可以采取信息化、印刷、手工填写等方
式。我市鼓励并积极推行采用信息化
方式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消费者只
需扫码，即可获取产品全程信息。

采用二维码标识的，应当在二维
码周边或者中间显著位置标明“承诺
达标合格证”字样，并可以与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标签、农产品质量标志
等标识整合。

八、违反承诺达标合格证规定将
面临什么后果？

对于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开具而没有开具承诺达标

合格证，或者未根据质量安全控制、
检测结果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者
开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内容不全、与
实际不符或者严重不规范，以及从事
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畜禽屠
宰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收取、保存承诺
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安全合格
证明等行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将依
法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
下罚款。

九、有承诺就代表产品合格吗？
“有承诺”并不完全等同于“已合

格”，但“有承诺”意味着种植养殖户
公开表示愿意主动承担违法种植养
殖的法律责任，而非简单的口头保
证。以往农产品上市时，其安全性是
被“默认”合格的，缺乏种植养殖户的
主动声明。而现在，合格证制度将这
种默认转变为主动明示承诺，这正契
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所确立的“谁生产、谁负责；谁
销售、谁担责”的原则。因此，一张合
格证首先是一份法律责任保证书。
如果产品被检出不符合承诺标准，种
植养殖户将无法以“不知情”或“未声
明”为由推卸责任，反而会因为提供
了虚假承诺而面临更严厉的处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自2023年1月1日实
施以来，我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先后
发现多起未依法开具或未按照规定
收取、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违法行
为，对经责令限期改正仍然拒不改正
的均依法处理。在此，盐城市农业农
村局提醒我市广大农产品生产经营
者，务必依法依规开具、保存农产品
承诺达标合格证，严格履行主体责
任，违者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食用农产品“持证上岗”成新常态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农业行政执法农业行政执法 法苑讲坛法苑讲坛
投诉举报电话：0515-81665805


